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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对人民法院而言，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不断整合矛盾纠纷化解资源和力量，持续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提高审判工作现代化水平，努力把矛盾纠纷化

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为丰富思考、研究、创新的方法，提升广大干警提炼、总结、升华的能力，充分锻炼党员干部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乌兰察布市中级

人民法院召开了2023年度“枫桥经验”学术研讨经验交流会暨主题教育调查研究交流会，通过研讨交流，形成思想碰撞和交融，促进实践与

认识的良性循环。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把本职工作统一到国家方针政策上来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社会治理现代化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基层和谐稳定
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加快推进社会治
理现代化，就要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人民法院既要增强政治自觉、法治自觉，
推动新时代调解工作深化实化、高质量发展，
又要坚持“抓前端、治未病”理念，把诉调对接
的“调”向前延伸，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社
会治理体系和诉源治理大格局，还要汇聚化
解合力，“走出去”指导和支持人民调解、行业
调解等解纷力量，“引进来”解纷资源参与纠
纷化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
生。

为全面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
召开的全国调解工作会议要求，按照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诉源治理推进会暨“人大代表+
法院”工作部署会议精神，乌兰察布市两级法
院积极行动，“代表委员+法院”调解新模式在
全市迅速推开。自2023年10月20日全市法
院诉源治理推进会召开以来，共成立调解工

作室9个，聘请代表委员调解员214名，调解
成功 53 件，调解成功率 65%，“代表委员+法
院”调解新模式初见成效。

深刻认识知行合一
把调研成效汇集到学术研讨交流中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做

到知行合一。他深刻指出，学习理论要“把自
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
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
一。可见，做到知行合一，也是主题教育的题
中之意。人民法院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时时
处处对标对表党中央对司法审判工作的新要
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紧密联系工作实际，
检视差距、发现问题，潜心研究解决措施，拿出
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要充分开展学术研
讨，通过撰写论文和调研报告，展示研究成果
和创新措施，从而推动学术乃至实操领域的进
步，在持续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中，形成实践与认识的良性循环。

今年以来，全市法院组织干警多次参
加全国范围内的各类征文及论坛。干警的

创作热情空前高涨，首届乌兰察布市法治
论坛参评论文有 45 篇。各类学术研究获得
了丰硕成果，如：《差序格局下的“厌诉”与

“无讼”心理》荣获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
书评大赛一等奖；《马锡五“调判结合”思想
对于基层社会司法治理的启示与续造》荣
获 2023 区域法治与司法治理论坛二等奖；

《论亲属法的私法特性在多元解纷机制中
的价值》荣获第二届辽沈法治论坛三等奖；

《深化审执分离背景下案外人异议的实体
审查界限探析》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执行论
坛”优秀奖等。

充分调动创作热情
把创先争优体现到“枫桥经验”落地生效中去

张军院长在全国大法官研讨班上指出，
完善绩效考核工作，根本是要解决干与不干、
干多干少、干好干差一个样的问题，真正形成
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激励机
制。乌兰察布市两级法院连续两年开展“一
院一特色、一庭一品牌、一人一能力”创先争
优活动，推出“党建+”“新时代枫桥经验”等特
色11个品牌，创建“绿色巡回”“154执行指挥
中心实体化”等品牌 29 个，推选“金牌调解

员”“速裁快审能手”“执行勤务标兵”等 52
人。同时，组织勤思考、善学习、会写作、能办
案的优秀专业人才，不断创作、持续高产，保
持头脑风暴，通过思考、探索、实践和总结，把
创作成果、调研成果实实在在体现在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诉源治理、多元
解纷的成效上。

依托“代表委员+法院”等多元解纷机
制，力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劳动争议等系列案件在诉前调解解决，既
减轻了当事人诉累，也为涉及群体广、群众较
为关切的类案处理提供了化解路径。据某物
业公司反馈，参照法院的诉前调解方案，已成
功解决了数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采用多元解纷方式推
进诉源治理，调解“一个案件”、化解“一类案
件”的成效日趋明显。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
随。乌兰察布市法院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
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锚定目标、加压
奋进，凝心聚力、共创辉煌，为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诉源治理建设，贡
献乌兰察布力量。

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鲁国文

11月23日，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
县人民法院对于贾某辱骂法院执行干
警，挑衅司法权威的行为，依法对其作
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

在执行某银行与贾某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贾某未及时
履行法律义务。法院执行干警电话联
系敦促其尽快履行义务时，贾某情绪
异常激动，并出言辱骂执行干警。执
行干警一再向贾某释明其应文明沟
通，配合法院执行尽快履行法定义
务。但是，贾某仍不知悔改，继续长时
间用污言秽语辱骂执行干警。鉴于贾
某无视法律法规，挑衅司法权威，法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
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遂作
出上述处罚决定。

贾某通过电话辱骂执行干警的行
为，是对司法工作人员人格尊严的侮辱
和对司法权威的藐视与挑战，人民法院
依法对其作出拘留、罚款的决定，有力保
障了司法工作人员依法履职，依法捍卫
了司法权威。

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依照法
律规定的程序、途径依法维权，任何当
事人、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诱导、侮
辱、诽谤、威胁、贬损司法工作人员，均
属于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必将
受到严厉惩戒。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
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
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
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

伪证的；
（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

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
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
产的；

（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
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
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
打击报复的；

（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
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
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
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
八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
五项规定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
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
为，包括：

（一）在人民法院哄闹、滞留，不听
从司法工作人员劝阻的；

（二）故意毁损、抢夺人民法院法
律文书、查封标志的；

（三）哄闹、冲击执行公务现场，围
困、扣押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公务人员
的；

（四）毁损、抢夺、扣留案件材料、
执行公务车辆、其他执行公务器械、执
行公务人员服装和执行公务证件的；

（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
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查询、查封、扣押、
冻结、划拨、拍卖、变卖财产的；

（六）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
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其他行
为。

（何晓雪）

辱骂法院执行干警被依法拘留

醉驾入刑以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的安全驾驶观念深入人心。一女子坐在副驾驶
位也会构成危险驾驶罪？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
法院近期就审理了这样一起危险驾驶案件，二人
双双被刑事处罚。

案情回顾：
2022年8月17日下午3时许，被告人吴某明

知被告人赵某某饮酒的情况下，仍将本人名下机
动车交予赵某某驾驶，吴某乘坐副驾驶位置，二
人沿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叫来河大街由东向西
行驶至韩家新村南侧御龙湾南门公路附近时，被
执勤交警当场查获。经鉴定，赵某某血液中乙醇
含量为197.77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裁判结果：
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某违反道路交通

管理法规，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已威
胁到社会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应受刑罚处罚。被告人吴某虽未直接驾驶机动
车，但其作为车辆的所有者，在明知被告人赵某
某饮酒的情况下，仍将车辆交由赵某某驾驶，其
行为构成共同犯罪。根据被告人赵某某、吴某犯
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悔罪表
现，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赵某某拘
役一个月十五天，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三千元；判处被告人吴某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法官说法：
朋友之间相互借用车辆，在日常生活中很

常见，但是没有原则的出借，于人于己都是不利
的。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出借，不只是饮酒
驾驶的人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罪，车主明知他人喝
了酒，仍将车辆交他人驾驶，也可能构成危险驾
驶罪的共同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下列行为会构
成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

1、“教唆型”共犯。即明知驾驶员醉酒，仍
然教唆或指示驾驶员驾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
犯。

2、“合驾型”共犯。即俩人或多人均醉酒，
共同分段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

3、“指令、强制”作业共犯。即机动车所有
人、管理人等指令、强制驾驶员危险驾驶，构成共
同犯罪。

4、“雇佣型”共犯。即雇佣无相应资质的驾
驶员实施危险驾驶行为，构成共同犯罪。

5、“追逐竞驾型“共犯。即组织、参与实施
驾驶机动车辆在道路上追逐竞驶行为，构成共同
危险驾驶罪。

（石方圆）

为何坐在副驾驶位也会构成危险驾驶罪？


